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基于

独立判断立场，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及贷款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于2022年10月8日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江苏海四达

电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四达电源”）提供不超过人民币77,5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的核查。 

本次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77,500万元，占公司2021年底经审计

归母净资产的29.76%；截至本公告出具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余额为

48,208.38万元（不含本次提供的担保金额），占公司2021年底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18.51%；上市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公司担保的情况，亦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

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Ɍ涉及椅销

独立判断立场，发 担

对公司于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的担保事项。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有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的签

字页） 

 

 

 

独立董事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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